
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分级考核聘用教学研究工作量数据纠错、补录与赋分的

操作说明

1.教职工在一表通系统中进行数据纠错与补录（2月 15日-2月 16日前完成）

在电脑端登录“一表通”系统，在“我的数据”—“分级聘任-教学”中可

以查看本人所负责的教学研究相关业绩成果，点击标题上方纠错按钮进行纠错或

补录数据；若查看后，无错误请不要纠错。另外所有项目的

或者在“数据维护”—“分级聘任-教学”点击对应模块进行纠错或补录；

在查看各类业绩成果数据时，如有缺少可以点击“新增”按钮进行补录数据，

并按要求上传相应附件材料；



如果已有数据有错误或有缺失，可以点击“详情”后对字段进行纠错，并上

传相应佐证材料；

在纠错框中，输入准确的数据；



数据补录或纠错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“提交”按钮即可。

2.所在单位进行审核（2月 17日前完成）

教职工提交数据纠错和补录申请后，由所在学院教研秘书进行审核，然后由

所在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进行审核，最后由教务处负责老师进行审核，审核通

过后数据将相应变更。在“一表通”系统—“我的审核”—“数据项审核”中查

看对应纠错、补录申请。



3.教学研究工作量（业绩）赋分（2 月 19日-2 月 20 日前完成）

在数据纠错、补录以及审核工作结束后，将开放赋分值的功能，由各类教学

研究成果的负责人为参与人进行赋分，只有在赋完相应分值后，各类教学研究成

果的参与人可查看到对应数据以及积分，在申请晋级填报《附件 4-1：滁州学院

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分级聘用申报表（申报晋级人员填写）》能自动计算出教学研

究成果相关积分。

注意：赋分值前请务必确认好，赋完分值后不支持修改。




